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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為 執 行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三 年 間 核 定 並 要 求 該 會 積 極 推 動 之

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， 自 八 十 五 年 至 八 十 八 年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

間 ， 按 年 編 列 預 算 委 由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辦 理 「 南 向 農 業 合 作

實 施 計 畫 」 （ 以 下 簡 稱 南 向 計 畫 ） 。 惟 依 歷 年 核 定 之 南 向 計 畫 ， 農 委 會 竟

僅 於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依 方 案 規 定 召 開 「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策 劃 小 組 」 第 一

次 小 組 會 議 後 即 停 擺 迄 今 ， 該 小 組 功 能 盡 失 ， 致 南 向 計 畫 支 出 浮 濫 ； 歷 年

南 向 計 畫 多 未 完 成 審 查 核 定 程 序 ， 即 逕 予 撥 款 執 行 ， 核 與 規 定 程 序 未 合 ，

復 有 分 別 溢 撥 款 項 一 百 萬 元 、 二 十 萬 元 而 竟 未 查 覺 之 情 事 ， 該 會 審 核 機 制

及 內 部 控 制 之 機 能 顯 然 盡 失 ； 以 補 ( 捐 ) 助 之 名 行 委 託 國 合 會 執 行 委 辦 計 畫

之 實 ， 從 未 詳 審 計 畫 ， 妥 作 規 範 ， 並 簽 訂 委 託 契 約 ， 更 以 南 向 計 畫 係 捐 助

款 項 ， 而 擅 自 免 提 計 畫 ， 免 辦 理 保 留 經 費 ， 恣 意 勻 支 流 用 ； 復 未 依 規 定 程

序 ， 恣 意 要 求 國 合 會 列 支 與 南 向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， 縱 容 國 合 會 列 支 與 計 畫

無 關 之 支 出 計 達 一 千 三 百 餘 萬 元 ， 支 用 浮 濫 無 度 ； 該 會 歷 來 更 從 未 就 南 向

計 畫 之 帳 務 及 其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予 以 查 核 及 管 考 ， 對 國 合 會 浮 濫 支 出 ， 消 化

預 算 ， 確 有 監 督 未 周 之 情 事 ； 部 分 主 管 核 批 公 文 散 漫 ， 公 文 管 理 機 制 ，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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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落 實 等 均 涉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本 院 前 調 查 「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在 財 務 及 會 計 事 務 方 面 ， 核 有 ： 未 依 規

定 由 會 計 與 出 納 定 期 核 對 交 易 紀 錄 與 保 管 機 構 對 帳 單 ； 對 於 銀 行 寄 付 對 帳 單 內 部 控 管 及

審 核 未 當 ； 對 於 諸 多 資 產 實 體 未 依 規 定 為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盤 點 ； 及 辦 理 採 購 案 件 諸 多 作 業

程 序 有 違 規 定 、 內 部 控 制 有 欠 嚴 謹 等 ， 亟 應 妥 為 檢 討 」 乙 案 ， 其 中 就 「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

施 計 畫 」 部 分 ， 曾 於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七 日 詢 問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

基 金 會 相 關 主 管 及 業 務 人 員 等 ， 經 詢 問 後 初 步 發 現 ， 歷 年 來 「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」

之 執 行 似 有 許 多 缺 失 之 處 ， 實 有 進 行 調 查 之 必 要 ， 遂 另 案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自 動 調 查 。  

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國 合 會 ） 成 立 於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， 依 據

八 十 五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八 十 五 華 總 字 第 八 五 ○ ○ ○ ○ 四 六 五 ○ 號 令 公 布 之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

金 會 設 置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基 金 會 為 財 團 法 人 ， 其 設 置 依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； 本 條 例 未

規 定 者 ，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。 」 同 條 例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基 金 會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外 交 部

。 但 業 務 涉 及 其 他 部 會 之 職 掌 者 ， 由 外 交 部 商 同 各 該 部 會 辦 理 之 」 。 是 有 關 國 合 會 之 主

管 機 關 為 外 交 部 。 然 本 案 「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」 （ 以 下 簡 稱 南 向 計 畫 ） 係 行 政 院 農

業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農 委 會 ） 執 行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五 日 以 台 （ 八 三 ） 農 字 第 三 四

○ ○ 九 號 函 核 定 之 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而 辦 理 ， 核 屬 該 會 之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， 自 八

十 五 年 度 起 編 列 南 向 計 畫 相 關 預 算 經 費 ， 迄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止 共 計 編 列 一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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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九 三 四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委 請 國 合 會 及 其 前 身 海 外 技 術 合 作 委 員 會 ( 以 下 簡 稱 海 外 會 ) 依

據 各 該 年 度 中 印 尼 農 業 合 作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決 議 應 辦 理 計 畫 及 經 費 需 求 等 ， 提 送 計 畫 予 農

委 會 審 核 後 ， 實 際 撥 款 一 二 六 、 一 三 四 、 ○ ○ ○ 元 （ 包 括 八 十 六 年 度 溢 撥 一 百 萬 元 、 八

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） 供 國 合 會 辦 理 。 案 經 本 院 詢 問 農 委 會 暨 國 合 會

相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， 並 囑 審 計 部 暨 所 屬 教 育 農 林 審 計 處 分 別 赴 國 合 會 查 核 八 十 五 年 至 九

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， 本 案 調 查 人 員 再 赴 國 合 會 實 地 瞭 解 該 計 畫 歷 年 來 收 支 情 形 ，

且 調 閱 帳 冊 、 傳 票 等 相 關 資 料 查 核 竣 事 ， 茲 將 本 案 之 相 關 缺 失 臚 列 如 下 ：  

甲 、 農 委 會 部 分  

一 、 行 政 院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間 核 定 並 要 求 農 委 會 積 極 推 動 之 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， 該

會 僅 於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召 開 「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策 劃 小 組 」 （ 以 下 簡 稱 策 劃 小 組 ） 第

一 次 小 組 會 議 後 即 停 擺 迄 今 ， 該 小 組 功 能 盡 失 ， 致 南 向 計 畫 支 出 浮 濫 ， 洵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依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五 日 台 （ 八 三 ） 農 字 第 三 四 ○ ○ 九 號 函 核 定 南 向 政 策 農 業

合 作 方 案 ， 並 於 前 揭 函 中 要 求 農 委 會 ： 「 所 送 『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』 （ 草 案 ）

原 則 同 意 ， 並 請 參 照 有 關 機 關 意 見 修 正 後 積 極 推 動 」 。 復 依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南 向 政 策

農 業 合 作 方 案 伍 、 實 施 步 驟 規 定 ： 「 … 八 、 審 查 個 別 農 業 合 作 計 畫 。 九 、 執 行 及 考

核 各 項 合 作 計 畫 。 十 、 依 據 執 行 及 考 核 成 果 ， 修 正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。 」 再 依

其 所 附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策 劃 小 組 設 置 及 作 業 要 點 第 三 點 規 定 ： 「 本 小 組 任 務 如 左 ： （ １ ）

關 於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政 策 及 法 規 審 議 事 項 。 （ ２ ） 關 於 重 大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之 審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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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。 （ ３ ） 關 於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計 畫 之 審 議 、 執 行 及 考 核 事 項 。 （ ４ ） 關 於 促 進 國

際 農 業 合 作 、 投 資 及 技 術 交 流 事 項 之 審 議 。 （ ５ ） 關 於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重 大 投 資 案 之

審 議 事 項 。 （ ６ ） 其 他 有 關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及 技 術 援 助 審 議 事 項 。 」 同 要 點 第 三 點 規

定 ： 「 本 小 組 為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及 技 術 援 外 之 諮 詢 及 審 議 目 的 設 置 ， 有 關 本 會 農 業 合

作 及 援 外 事 項 均 應 提 交 本 小 組 審 議 」 。 同 要 點 第 四 點 規 定 ： 「 本 小 組 置 正 副 召 集 人

各 一 人 ， 召 集 人 由 本 會 主 任 委 員 兼 任 ， 副 召 集 人 由 本 會 主 任 委 員 指 派 委 員 一 人 兼 任 。 」

同 要 點 第 七 點 規 定 ： 「 本 小 組 每 年 集 會 一 次 為 原 則 ， 必 要 時 得 召 集 臨 時 會 議 ， 均 由

召 集 人 召 集 並 為 主 席 ， 召 集 人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會 議 時 ， 由 副 召 集 人 主 持 之 」 。  

( 二 ) 惟 據 農 委 會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該 會 於 南 向 計 畫 推 動 之 初 ， 策 劃 小 組 召 開 第 一 次 會

議 後 ， 因 該 會 各 級 主 管 及 業 務 相 關 人 員 更 替 頻 繁 ， 未 再 召 開 會 議 ， 致 該 小 組 未 能 發

揮 應 有 之 作 用 。 因 未 持 續 定 期 召 開 會 議 而 未 達 預 期 設 置 目 的 」 。 經 核 行 政 院 八 十 三

年 九 月 間 核 定 並 要 求 農 委 會 積 極 推 動 之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， 該 會 僅 於 八 十 四 年

六 月 十 二 日 召 開 第 一 次 小 組 會 議 後 即 停 擺 迄 今 ， 未 持 續 召 開 會 議 ； 又 農 委 會 未 依 該

方 案 規 定 ， 將 本 案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提 送 該 小 組 審 查 ， 亦 未 考 核 該 等 計 畫 ， 並 依 據 執 行

及 考 核 成 果 ， 修 正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， 致 該 等 計 畫 支 出 浮 濫 ，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未

合 相 關 規 定 之 支 出 項 目 中 高 達 一 三 、 九 ○ 一 、 八 八 九 元 （ 其 中 六 、 八 ○ 三 、 二 四 九

元 係 由 賸 餘 款 一 ○ 、 六 一 四 、 五 六 ○ 元 中 流 用 勻 支 ） ， 加 上 國 合 會 未 依 規 定 繳 回 計

畫 經 費 賸 餘 款 並 流 用 勻 支 等 之 金 額 為 一 ○ 、 六 一 四 、 五 六 ○ 元 ， 共 計 二 ○ 、 八 一 九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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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二 七 元 （ 已 扣 除 賸 餘 款 流 用 勻 支 於 不 合 規 定 之 支 出 六 、 八 ○ 三 、 二 四 九 元 等 重 複

計 算 部 分 ） ， 占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實 支 金 額 高 達 二 一 ％ （ 詳 附 表 四 、 附 表 五 、 附 表 六 、

附 表 九 、 附 表 十 及 附 表 十 一 ） ， 農 委 會 未 確 依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「 方 案 」 執 行 ， 「 策 劃

小 組 」 功 能 盡 失 ， 致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支 出 浮 濫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多 未 完 成 審 查 核 定 程 序 ， 即 逕 予 撥 款 執 行 ， 核 與 規 定 程 序 未 合 ， 復 有 分

別 溢 撥 款 項 一 百 萬 元 、 二 十 萬 元 而 竟 未 查 覺 之 情 事 ， 該 會 審 核 機 制 及 內 部 控 制 之 機 能

顯 然 盡 失 ， 確 有 違 失 ：   

( 一 ) 八 十 七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、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未 經 審

查 核 定 之 程 序 即 逕 予 執 行 ， 亦 即 無 完 成 審 查 核 定 程 序 之 黃 色 審 查 單 ：  

１ 、 依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、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、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、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修 正 之 行 政 院

農 業 委 員 會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壹 、 說 明 之 二 、 規 定 ： 「 本 表 按 本 會 組 織 系 統 分 為 三 層 ，

第 一 層 為 主 任 委 員 ， 第 二 層 為 各 處 室 主 管 ， 第 三 層 為 科 長 。 副 主 任 委 員 及 主 任 秘

書 襄 助 主 任 委 員 處 理 第 一 層 公 務 … ； 惟 上 開 授 權 由 副 主 任 委 員 及 主 任 秘 書 負 責 決

定 之 公 文 ， 除 應 於 公 文 稿 簽 名 外 ， 並 作 判 發 之 批 示 」 。 同 明 細 表 貳 、 分 層 負 責 明 細

表 ∣ 共 同 部 分 ， 編 號 「 ○ ○ 四 三 」 、 「 補 助 及 貸 款 計 畫 之 核 定 」 項 目 之 分 層 負 責 為

第 一 層 核 定 。  

２ 、 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八 十 七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無 計 畫 審 查 單 ； 八 十 八 年 度 審 查 單 上 僅 主

辦 人 王 正 強 及 科 長 張 淑 賢 簽 字 ， 處 室 主 管 未 簽 字 ， 亦 未 分 送 企 劃 處 及 會 計 室 審 查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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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完 成 審 查 及 核 定 程 序 ； 八 十 九 年 度 計 畫 審 查 單 僅 主 辦 人 傅 子 煜 、 科 長 張 淑 賢 及

副 處 長 王 明 來 簽 字 並 送 會 計 室 ， 未 完 成 審 查 及 核 定 程 序 ；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無 計

畫 審 查 單 。 換 言 之 ， 除 八 十 五 年 度 、 八 十 六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完 成 計 畫 審 查 核 定 程 序 ，

有 主 任 委 員 （ 或 授 權 ） 核 准 之 黃 色 審 查 單 及 農 委 會 計 畫 核 准 核 定 函 外 ， 其 餘 八 十

七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、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或 未 經 計

畫 審 查 程 序 ， 或 未 完 成 審 查 核 定 程 序 ， 亦 即 皆 無 分 層 負 責 第 一 層 核 准 之 黃 色 審 查

單 。 又 八 十 七 年 度 及 八 十 八 年 度 皆 無 農 委 會 計 畫 核 准 核 定 函 ， 甚 且 八 十 八 下 半 年

及 八 十 九 年 度 未 經 審 查 竟 即 由 處 長 古 德 業 決 行 核 准 南 向 計 畫 核 定 函 。  

( 二 ) 八 十 七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計 畫 未 經 審 查 即 擅 自 逕 予 撥

款 執 行 ：  

１ 、 八 十 七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： 據 國 合 會 說 明 略 以 ， 農 委 會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七 日 以 八 六 農

秘 字 第 八 六 ○ 七 ○ 三 七 三 號 函 知 國 合 會 ， 有 關 八 十 七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

之 預 算 經 費 計 二 千 四 百 九 十 二 萬 元 業 經 核 定 ， 請 國 合 會 提 送 計 畫 書 審 查 。 國 合 會

於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以 財 國 合 發 技 字 第 八 六 三 ○ 一 ○ 八 七 號 函 送 「 八 十 七 年 度

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∣ 中 、 印 尼 與 越 南 農 業 合 作 」 計 畫 書 至 農 委 會 審 查 。 惟 農

委 會 迄 未 正 式 函 復 同 意 國 合 會 送 核 之 計 畫 書 ， 僅 當 時 承 辦 人 員 王 正 強 告 知 國 合 會

該 計 畫 已 核 可 ， 請 該 會 申 請 撥 款 ， 農 委 會 並 將 撥 款 。 國 合 會 爰 依 據 前 述 送 農 委 會

之 計 畫 書 草 案 執 行 。 農 委 會 分 別 於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直 接 撥 入 第 一 筆 款 一 千 一



 七  

百 九 十 二 萬 元 ，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直 接 撥 入 第 二 筆 款 一 千 三 百 萬 元 。 據 農 委 會

送 院 之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國 合 會 於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以 財 國 合 發 技 字 第 八 六 三 ○

一 ○ 八 七 號 函 （ 農 委 會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總 收 文 第 八 六 一 四 四 二 六 四 號 ） 送 農

委 會 「 八 十 七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│ 『 中 印 尼 與 越 南 農 業 合 作 』 計 畫 書 一

份 ， 敬 請 鑒 核 」 。 然 主 辦 人 王 正 強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簽 註 ： 「 附 件 抽 辦 撥 款 手 款 ， 來 文

擬 存 查 。 （ 已 通 知 國 合 會 補 送 撥 款 收 據 ， 以 利 儘 早 撥 八 十 七 年 度 補 助 款 二 四 、 九

二 ○ 千 元 ） 」 。 科 長 黃 子 彬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簽 字 ， 劉 富 善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簽 字 。 該 年 度

顯 未 經 審 查 程 序 即 擅 逕 予 撥 款 ， 國 合 會 僅 以 計 畫 書 草 案 執 行 ， 農 委 會 亦 迄 無 核 定

函 函 復 國 合 會 ， 故 該 會 亦 無 核 定 本 據 以 執 行 該 年 度 計 畫 。  

２ 、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： 八 十 八 年 度 審 查 單 上 僅 主 辦 人 王 正 強 及 科 長 張 淑 賢 簽 字 ，

處 室 主 管 未 簽 字 ， 亦 未 分 送 企 劃 處 及 會 計 室 審 查 ， 未 完 成 審 查 及 核 定 程 序 。 又 該

年 度 計 畫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月 三 日 即 撥 款 申 請 金 額 二 六 、 九 二 ○ 、 ○ ○ ○ 元 予 國 合 會 。

另 農 委 會 於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以 （ 八 七 ） 農 合 字 第 八 七 一 四 ○ 九 四 九 號 函 請 國

合 會 修 正 八 十 八 年 度 計 畫 ， 該 會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財 國 合 發 技 字 第 八

七 三 ○ 三 三 ○ 二 號 函 送 修 正 後 之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之 計 畫 書 至 農 委 會 ， 惟 主 辦

人 王 正 強 及 科 長 張 淑 賢 僅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簽 字 ， 未 作 任 何 處 理 ， 亦 迄 未 函 復 國

合 會 該 計 畫 書 之 核 定 情 形 。  

３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： 據 農 委 會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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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畫 審 查 單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農 委 會 國 合 處 農 業 合 作 科 科 長 張 淑 賢 內 簽 由 王 明 來 副

處 長 簽 字 ， 其 內 容 略 以 ： 「 國 合 會 函 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

施 計 畫 ， 一 、 依 本 年 度 農 業 管 理 計 畫 研 提 程 序 辦 理 審 查 ， 嗣 經 會 計 室 表 示 本 計 畫

係 捐 助 性 質 ， 建 議 比 照 亞 蔬 中 心 方 式 ， 免 提 計 畫 。 二 、 本 計 畫 共 需 經 費 新 台 幣 二

五 、 五 三 ○ 千 元 （ 按 係 二 五 、 三 三 ○ 千 元 之 誤 寫 ） ， 本 計 畫 第 一 次 撥 款 一 三 、 ○ ○

○ 千 元 已 於 本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【 實 際 撥 款 日 期 為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】 先 行 撥 付 ， 第 二

次 撥 款 擬 俟 明 年 三 月 中 旬 再 行 撥 付 」 。 又 該 會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（ 八 八 ） 農 合

字 第 八 八 一 五 七 一 一 八 號 函 國 合 會 略 以 ： 「 有 關 貴 會 所 提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

實 施 計 畫 乙 案 ， 本 會 同 意 辦 理 。 … 本 計 畫 所 需 經 費 新 台 幣 二 五 、 五 三 ○ 千 元 ， …

上 述 款 項 分 二 次 撥 付 貴 會 ， 第 一 期 款 一 三 、 ○ ○ ○ 千 元 業 經 財 政 部 台 北 區 支 付 處

匯 入 貴 會 帳 戶 ， 請 儘 速 結 匯 為 美 金 並 撥 交 我 駐 印 尼 代 表 處 控 存 ， 嗣 由 該 處 以 美 金

或 印 尼 盾 分 次 轉 撥 駐 印 尼 農 技 團 及 印 尼 農 企 業 基 金 會 支 用 ； 第 二 次 撥 款 將 於 明 （ 八

十 九 ） 年 三 月 間 撥 付 ， 請 屆 時 製 據 逕 寄 本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核 撥 。 」 由 此 可 見 ， 該 年

度 計 畫 於 第 一 次 撥 款 一 三 、 ○ ○ ○ 千 元 已 於 八 十 八 年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計 畫 書 提 送

審 查 當 日 即 已 先 行 撥 付 執 行 ， 顯 見 該 計 畫 未 經 完 成 審 查 核 准 ， 國 合 會 即 已 執 行 ，

計 畫 書 提 送 審 查 核 定 及 預 算 機 制 形 同 虛 設 ， 確 有 疏 失 。  

( 三 ) 溢 撥 計 畫 經 費 竟 未 查 覺 ：  

１ 、 八 十 六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溢 撥 一 百 萬 元 ： 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八 十 六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於 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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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撥 付 一 百 萬 元 ， 係 海 外 會 接 受 農 委 會 委 託 辦 理 八 十 六 年 度 南 向

計 畫 養 鴨 計 畫 經 費 之 預 借 款 項 ， 惟 該 計 畫 核 定 後 辦 理 撥 款 時 ， 未 扣 除 該 項 預 借 款 ，

致 實 際 撥 款 金 額 二 ○ 、 六 五 四 、 ○ ○ ○ 元 大 於 計 畫 核 定 金 額 一 九 、 六 五 四 、 ○ ○

○ 元 ， 溢 撥 之 一 百 萬 元 迄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會 計 年 度 結 束 時 始 繳 回 農 委 會 ， 詳

附 表 九 。  

２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：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

南 向 計 畫 之 預 算 、 申 請 及 核 定 金 額 皆 為 二 五 、 三 三 ○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國 合 會 於 八 十

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財 國 合 發 技 字 第 八 八 三 ○ 三 ○ 九 九 號 函 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

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計 畫 書 。 農 委 會 國 合 處 於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提 送 計 畫

審 查 ， 會 計 室 於 十 一 月 五 日 之 審 查 意 見 為 ： 「 本 計 畫 係 捐 助 ， 建 議 比 照 本 會 捐 助 亞

蔬 中 心 方 式 免 提 計 畫 。 」 該 計 畫 遂 未 經 主 任 委 員 核 定 ， 惟 農 委 會 以 八 十 八 年 十 一

月 十 七 日 （ 八 八 ） 農 合 字 第 八 八 一 五 七 一 一 八 號 函 同 意 辦 理 ， 主 辦 人 傅 子 煜 竟 在

復 函 稿 中 將 金 額 誤 寫 並 撥 款 二 五 、 五 三 ○ 元 （ 即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） ， 其 間 歷 經 科 長 張

淑 賢 、 副 處 長 王 明 來 、 處 長 古 德 業 批 示 「 會 後 發 」 ， 並 會 會 計 室 科 員 林 國 烈 、 科 長

柯 清 耀 及 黃 雪 雲 代 理 主 任 等 數 人 皆 未 發 覺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， 致 實 際 撥 款 金 額 為 二

五 、 五 三 ○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大 於 預 算 、 申 請 及 核 定 金 額 ， 詳 附 表 九 ， 迄 九 十 一 年 九

月 間 本 院 囑 審 計 部 查 核 該 計 畫 時 始 發 現 ， 該 溢 撥 款 項 國 合 會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

七 日 繳 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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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經 核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多 未 完 成 審 查 核 定 之 程 序 ， 即 逕 予 撥 款 執 行 ， 核 與 規 定 程 序 未 合 ，

復 有 分 別 溢 撥 款 項 一 百 萬 元 、 二 十 萬 元 而 竟 未 查 覺 之 情 事 ， 該 會 審 核 機 制 及 內 部 控

制 之 機 能 顯 然 盡 失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三 、 農 委 會 以 補 ( 捐 ) 助 之 名 行 委 託 國 合 會 執 行 委 辦 計 畫 之 實 ， 從 未 詳 審 計 畫 ， 妥 作 規 範 ，

並 簽 訂 委 託 契 約 ， 更 以 南 向 計 畫 係 捐 助 款 項 ， 而 擅 自 免 提 計 畫 ， 免 辦 理 保 留 經 費 ， 恣

意 勻 支 流 用 ， 且 透 過 國 合 會 轉 手 部 分 經 費 補 （ 捐 ） 助 所 屬 台 中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或 台 灣 省

水 產 詴 驗 所 等 ， 確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依 「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製 作 業 手 冊 」 所 附 「 用 途 別 預 算 科 目 分 類 定 義 及 計 列 標 準 表 」

有 關 「 委 辦 費 」 之 定 義 為 ： 「 凡 處 理 經 常 一 般 公 務 或 特 定 工 作 計 畫 所 需 委 託 非 屬 個

人 之 其 他 政 府 、 機 關 、 學 校 及 團 體 等 進 行 學 術 研 究 或 辦 理 相 關 業 務 ， 並 依 雙 方 約 定

契 約 內 容 支 付 之 各 項 費 用 屬 之 」 。 復 依 審 計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捐 助 與 補 助 經 費 ，

依 據 「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製 作 業 手 冊 」 所 附 「 用 途 別 預 算 科 目 分 類 定 義 及 計 列 標 準 」

規 定 ， 係 列 於 「 獎 補 助 費 」 科 目 項 下 ， 其 中 「 補 助 款 」 ， 係 指 對 於 台 北 市 、 高 雄 市

政 府 及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、 福 建 省 各 縣 ， 暨 政 府 機 關 間 之 補 助 款 項 ； 「 捐 助 款 」 則 指 對

於 國 內 團 體 及 個 人 、 對 外 國 政 府 及 團 體 等 之 捐 助 款 項 。 審 計 機 關 對 於 各 機 關 之 捐 助

款 或 補 助 款 ， 均 應 依 「 審 計 法 」 之 規 定 ， 予 以 審 核 。 再 依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二 條 規 定 ：

「 會 計 年 度 結 束 後 ， 各 機 關 已 發 生 尚 未 收 得 之 收 入 ， 應 即 轉 入 下 年 度 列 為 以 前 年 度

應 收 款 ； 其 經 費 未 經 使 用 者 ， 應 即 停 止 使 用 。 但 已 發 生 而 尚 未 清 償 之 債 務 或 契 約 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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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部 分 ， 經 核 准 者 ， 得 轉 入 下 年 度 列 為 以 前 年 度 應 付 款 或 保 留 數 準 備 」 。 若 國 合 會

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有 原 始 憑 證 迄 未 送 審 計 機 關 審 核 且 未 經 審 計 機 關 同 意

者 ， 以 暫 付 款 列 支 復 未 保 留 者 要 繳 回 。 且 不 論 補 助 或 捐 助 ， 皆 為 年 度 預 算 ， 無 所 謂

「 可 循 環 運 用 」 之 概 念 。 南 向 計 畫 係 由 農 委 會 研 提 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， 於

八 十 三 年 九 月 陳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並 自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起 分 年 委 託 海 外 會 辦 理 ， 而 海 外

會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與 經 濟 部 所 屬 非 營 業 基 金 │ 海 外 經 濟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合 併 ， 成 立 財

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後 ， 該 計 畫 並 續 由 國 合 會 辦 理 。 由 上 顯 示 ， 南 向 計 畫 係 農

委 會 執 行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而 辦 理 ， 核 屬 該 會 之 重 要 施 政 計

畫 ， 似 宜 屬 委 辦 計 畫 性 質 ， 惟 該 會 歷 年 來 均 由 補 （ 捐 ） 助 科 目 預 算 經 費 支 應 辦 理 。  

( 二 ) 據 審 計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農 委 會 委 託 國 合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在 實 質 上 應 屬 委 辦 計

畫 性 質 ， 依 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」 附 錄 二 、 「 中 央 各 機 關 執 行 單 位

預 算 有 關 用 途 別 科 目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」 附 表 「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用 途 別 科 目 分 類 及 執 行

標 準 」 有 關 「 委 辦 費 」 之 執 行 標 準 ： 應 「 依 照 預 算 按 法 律 、 契 約 及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執

行 」 。 又 「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」 第 九 點 ： 「 各 機 關 分 配 預 算 經 核 定

後 ， 各 計 畫 承 辦 單 位 應 按 計 畫 預 定 進 度 配 合 核 定 之 分 配 預 算 嚴 密 有 效 執 行 。 其 內 部

作 業 經 核 定 設 置 分 支 計 畫 ， 或 有 按 計 畫 子 目 另 為 詳 細 分 配 之 必 要 者 ， 應 由 會 （ 主 ）

計 單 位 與 計 畫 承 辦 單 位 會 商 編 列 ， 陳 由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後 切 實 執 行 。 」 等 規 定 ， 應 有

相 關 執 行 計 畫 文 件 ， 俾 依 計 畫 書 所 訂 之 進 度 ， 覈 實 撥 付 款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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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案 經 審 計 部 九 十 一 年 間 查 核 發 現 ， 由 該 計 畫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申 請 案 之 審

查 單 顯 示 ， 農 委 會 會 計 室 之 審 核 意 見 為 「 本 計 畫 因 係 捐 助 ， 建 議 比 照 本 會 捐 助 亞 蔬

中 心 ， 免 提 計 畫 。 」 致 衍 生 對 於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支 用 缺 乏 明 確 規 範 ， 且 未

簽 訂 契 約 ， 以 規 範 雙 方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復 因 未 施 以 就 地 查 核 ， 而 造 成 經 費 支 用 諸 多 問

題 ， 上 情 顯 示 農 委 會 對 於 捐 助 之 認 知 有 誤 ， 致 未 能 確 實 控 管 ， 核 與 歷 年 度 中 央 政 府

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所 定 ： 「 領 受 公 款 補 助 之 各 團 體 或 私 人 應 依 『 審 計 機 關 審

核 團 體 私 人 領 受 公 款 補 助 辦 法 』 規 定 辦 理 」 未 合 。 又 八 十 九 年 度 計 畫 執 行 結 果 ， 國

合 會 未 向 農 委 會 申 請 經 費 保 留 、 繳 還 賸 餘 款 及 編 送 會 計 報 告 或 會 計 收 支 明 細 表 等 ，

而 農 委 會 亦 未 曾 洽 催 辦 理 ； 又 國 合 會 於 九 十 年 度 函 請 農 委 會 同 意 使 用 上 述 賸 餘 款 支

應 南 向 計 畫 相 關 訓 練 經 費 支 出 ， 據 國 合 會 說 明 ， 農 委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王 明 來 處 長 以 電

話 通 知 ， 因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屬 捐 助 款 性 質 ， 同 意 該 筆 賸 餘 款 可 用 於 前 述 訓 練 經 費 ， 請

國 合 會 抽 換 函 文 ， 致 國 合 會 以 賸 餘 款 支 應 九 十 年 度 培 訓 南 向 國 家 農 業 人 才 所 辦 理 之

二 項 研 習 班 經 費 、 及 駐 印 尼 技 術 團 九 十 年 一 至 四 月 份 辦 理 計 畫 支 出 ， 共 計 六 、 六 一

六 、 六 二 五 元 。 另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賸 餘 款 一 、 一 一 八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雖 經 農 委 會

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同 意 保 留 續 用 ， 惟 查 執 行 結 果 ， 國 合 會 未 曾 函 送 會 計 報 告

及 繳 還 賸 餘 款 ， 農 委 會 亦 未 追 蹤 辦 理 ， 最 終 賸 餘 款 八 八 三 、 八 七 ○ 元 ， 已 由 國 合 會

併 同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執 行 ， 復 併 同 該 年 度 賸 餘 ， 支 用 於 九 十 年

度 辦 理 之 上 述 計 畫 。  



 一 三  

( 四 ) 另 據 國 合 會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國 合 會 為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責 任 ， 每 年 仍 詳 擬 計 畫 書 送 農 委

會 核 備 ， 且 每 年 捐 助 款 倘 有 賸 餘 均 辦 理 繳 回 ， 惟 八 十 八 年 度 因 計 畫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，

以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（ 八 八 ） 農 會 合 字 第 八 八 一 三 四 五 七 二 號 函 報 農 委 會 ， 並

繳 回 三 八 五 、 四 三 四 元 ， 並 保 留 一 、 一 一 八 、 ○ ○ ○ 元 使 用 至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

日 止 。 另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因 計 畫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， 原 擬 申 請 辦 理 保 留 ， 經

電 洽 農 委 會 承 辦 本 案 之 國 合 處 及 會 計 室 人 員 均 表 示 ， 本 案 係 屬 捐 助 款 （ 補 助 款 係 口

誤 及 筆 誤 ） 性 質 ， 可 循 環 使 用 毋 須 再 辦 理 保 留 ， 故 該 會 八 十 九 年 年 度 乃 未 向 農 委 會

辦 理 保 留 ， 該 年 度 之 捐 助 款 繼 續 使 用 至 九 十 年 度 才 完 成 核 銷 。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

九 年 度 辦 理 保 留 ， 則 應 保 留 一 Ｏ 、 六 一 四 、 五 六 Ｏ 元 。 」 國 合 會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二

十 八 日 以 財 國 合 發 技 字 第 八 八 三 ○ 三 ○ 九 九 號 函 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

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計 畫 書 ，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為 二 五 、 三 三 ○ 千 元 。 農 委 會 國 合 處 於 十

月 二 十 八 日 提 送 計 畫 審 查 ， 會 計 室 於 十 一 月 五 日 之 審 查 意 見 為 ： 「 本 計 畫 係 捐 助 ，

建 議 比 照 本 會 捐 助 亞 蔬 中 心 方 式 免 提 計 畫 。 」 該 計 畫 遂 未 經 審 查 及 該 會 主 任 委 員 核

准 ， 惟 農 委 會 以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（ 八 八 ） 農 合 字 第 八 八 一 五 七 一 一 八 號 函 （ 處

主 管 決 行 ） 同 意 辦 理 。  

( 五 ) 經 核 八 十 五 至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係 農 委 會 為 執 行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

方 案 」 而 辦 理 ， 屬 農 委 會 之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， 惟 農 委 會 歷 年 來 均 係 編 列 補 ( 捐 ) 助 科 目

預 算 辦 理 ， 而 計 畫 之 實 質 內 涵 ， 主 要 係 委 託 國 合 會 ( 海 外 會 ) 與 其 所 屬 駐 印 尼 技 術 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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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理 各 項 先 驅 示 範 計 畫 、 培 訓 南 向 合 作 國 家 農 業 專 業 人 才 訓 練 計 畫 、 轉 捐 助 印 尼 農

企 業 基 金 會 經 費 、 及 轉 委 託 中 華 民 國 四 健 協 會 辦 理 中 印 尼 青 年 農 民 交 流 互 訪 計 畫

等 ， 顯 屬 委 辦 計 畫 性 質 ， 農 委 會 自 八 十 五 年 以 來 委 託 國 合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農 委 會

以 補 ( 捐 ) 助 之 名 行 委 託 國 合 會 執 行 委 辦 計 畫 之 實 ， 從 未 詳 審 計 畫 ， 妥 作 規 範 ， 並 簽

訂 委 託 契 約 ， 更 以 南 向 計 畫 係 捐 助 款 項 ， 而 擅 自 免 提 計 畫 ， 免 辦 理 保 留 經 費 ， 恣 意

勻 支 流 用 ， 且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透 過 國 合 會 分 別 轉 手 部 分 經 費 補 （ 捐 ） 助

農 委 會 所 屬 單 位 台 中 農 業 改 良 場 或 台 灣 省 水 產 詴 驗 所 三 二 、 ○ ○ ○ 元 （ 南 向 經 費 該

年 度 計 畫 書 中 該 場 無 此 項 預 算 ， 且 該 購 置 設 備 款 項 原 係 該 場 由 外 交 部 之 委 託 計 畫 購

置 充 電 式 雙 頻 無 線 擴 音 機 乙 台 ， 依 規 定 不 得 列 報 ， 竟 由 國 合 會 助 理 秘 書 長 李 浡 批

示 轉 由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支 應 ） 及 八 六 三 、 三 六 二 元 等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四 、 農 委 會 未 依 規 定 程 序 ， 恣 意 要 求 國 合 會 列 支 與 南 向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， 國 合 會 更 列 支 與

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計 達 一 千 三 百 餘 萬 元 ， 支 用 浮 濫 無 度 ， 洵 有 疏 失 ：  

( 一 ) 依 「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」 第 十 六 點 規 定 ， 各 機 關 在 其 年 度 預 算 內 對

領 受 公 款 補 助 之 各 團 體 或 私 人 ， 應 依 「 審 計 機 關 審 核 團 體 私 人 領 受 公 款 補 助 辦 法 」

規 定 辦 理 。 有 關 本 院 囑 審 計 部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間 查 核 八 十 五 至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之 審

核 通 知 事 項 ， 國 合 會 於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期 間 ， 應 農 委 會 要 求 而 列 支 計 畫 未 編 列 之 支 出

金 額 達 二 、 二 一 八 、 九 一 六 元 ( 詳 附 表 一 ) ， 復 由 農 委 會 函 文 顯 示 ， 是 類 款 項 支 出 有

應 農 委 會 業 務 承 辦 單 位 要 求 而 逕 撥 該 單 位 支 用 情 事 ， 且 未 透 過 農 委 會 會 計 室 入 帳 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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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與 審 核 （ 詳 附 表 一 第 四 、 五 項 ） 。  

( 二 ) 復 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亦 有 多 項 支 出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， 支 出 浮 濫 ， 詳 附 表

四 、 附 表 五 、 附 表 六 及 附 表 九 。  
１ 、 未 合 規 定 之 相 關 支 出 計 達 一 三 、 九 ○ 一 、 八 八 九 元 ： 國 合 會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

更 而 竟 接 受 農 委 會 以 電 話 或 函 文 指 示 ， 於 南 向 計 畫 列 支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 所 未 列 或

與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項 目 。 又 亦 有 部 分 支 出 項 目 係 屬 南 向 計 畫 列 支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

所 未 列 、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且 農 委 會 亦 未 以 電 話 或 函 文 指 示 ， 國 合 會 即 逕 自

付 款 ， 八 十 五 至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不 合 相 關 規 定 之 支 出 金 額 達 一 三 、 九 ○ 一 、

八 八 九 元 （ 包 括 內 聘 講 師 溢 領 之 鐘 點 費 及 計 畫 說 明 書 未 明 列 之 國 外 旅 費 二 項 ） ， 占

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實 支 金 額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四 ％ ， 詳 附 表 四 。  

２ 、 農 委 會 處 長 王 明 來 等 計 三 十 人 次 內 聘 講 師 溢 領 鐘 點 費 計 七 ○ 、 二 一 ○ 元 ： 八 十 五

至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內 聘 講 師 溢 領 鐘 點 費 計 有 農 委 會 處 長 王 明 來 等 計 三 十 人 次 ，

溢 領 金 額 計 七 ○ 、 二 一 ○ 元 ， 詳 附 表 五 。  

３ 、 計 畫 說 明 書 未 明 列 之 國 外 旅 費 計 一 、 二 八 九 、 四 四 八 元 ： 八 十 五 至 八 十 九 年 度 南

向 計 畫 計 有 二 十 一 人 ， 或 出 國 未 依 規 定 向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提 送 出 國 報

告 ， 或 該 員 出 國 未 於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 明 列 或 無 編 列 國 外 旅 費 等 情 事 ， 且 計 畫 說 明

書 未 明 列 之 國 外 旅 費 計 一 、 二 八 九 、 四 四 八 元 ， 詳 附 表 六 。  

４ 、 會 計 年 度 結 束 日 計 畫 經 費 未 依 規 定 繳 回 之 賸 餘 款 計 一 ○ 、 六 一 四 、 五 六 ○ 元 ：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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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會 未 依 規 定 繳 回 計 畫 經 費 賸 餘 款 並 流 用 勻 支 等 之 金 額 為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

年 度 一 ○ 、 六 一 四 、 五 六 ○ 元 ， 詳 附 表 九 。  

前 揭 未 合 規 定 之 相 關 支 出 及 未 依 規 定 繳 回 之 計 畫 經 費 賸 餘 款 ， 共 計 二 ○ 、 八 一

九 、 一 二 七 元 ， 占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實 支 金 額 高 達 二 一 ％ ， 詳 附 表 四 、 附 表 五 、 附 表 六

及 附 表 九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 

( 三 ) 經 核 農 委 會 各 該 年 度 計 畫 預 算 書 中 並 未 列 明 各 該 經 費 支 出 主 要 項 目 ， 計 畫 書 之 編 列

核 定 亦 未 明 確 明 列 ， 周 詳 覈 實 ， 不 利 計 畫 控 管 。 且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部 分 與 計 畫 用 途 不

符 之 支 出 ， 係 國 合 會 與 受 農 委 會 委 託 辦 理 相 關 訓 練 計 畫 之 機 關 （ 單 位 ） 於 計 畫 執 行

時 ， 未 依 計 畫 用 途 辦 理 所 致 ， 詳 附 表 四 。 按 上 開 辦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， 撥 付 補 助 款 之 主

管 機 關 ， 對 於 所 撥 補 助 款 之 運 用 ， 應 負 責 審 核 。 惟 農 委 會 對 執 行 結 果 ， 未 嚴 謹 監 督

審 核 ， 導 致 部 分 支 出 項 目 浮 濫 ， 計 達 二 ○ 、 八 一 九 、 一 二 七 元 ， 占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實

支 金 額 高 達 二 一 ％ ， 洵 有 疏 失 ， 該 會 應 確 實 檢 討 並 追 究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之 責 任 ， 且 不

得 因 該 等 不 合 相 關 規 定 之 支 出 項 目 業 已 收 回 而 免 責 。  

五 、 農 委 會 自 八 十 五 年 至 九 十 年 委 託 國 合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不 但 未 嚴 謹 監 督 查 核 ， 且 逕 將

該 計 畫 款 視 為 該 會 「 預 算 外 便 宜 庫 房 」 ， 得 不 經 預 算 程 序 恣 意 挪 移 、 彈 性 補 助 ， 確 有

違 失 ， 案 經 審 計 部 查 核 發 現 後 仍 不 知 檢 討 ， 一 再 卸 責 強 辯 ， 洵 為 可 議 ：  

( 一 ) 農 委 會 自 八 十 五 年 至 九 十 年 委 託 國 合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逕 將 該 計 畫 款 視 為 該 會 「 預

算 外 便 宜 庫 房 」 ， 得 不 經 預 算 程 序 恣 意 挪 移 、 彈 性 補 助 ， 經 審 計 部 查 核 發 現 後 仍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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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檢 討 ， 一 再 卸 責 強 辯 。 例 如 ：  

１ 、 有 關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間 「 越 南 農 業 部 獸 醫 局 局 長 一 行 三 人 來 台 實 地 查 證 口 蹄 疫 疫 情

乙 案 」 ， 由 農 委 會 畜 牧 處 處 長 陳 保 基 簽 請 核 示 ， 會 計 室 意 見 為 「 擬 由 中 美 基 金 支

援 」 、 李 健 全 副 主 委 意 見 為 「 由 肉 品 基 金 會 支 應 」 、 林 享 能 副 主 任 委 員 意 見 為 「 南

向 政 策 項 下 亦 可 勻 支 」 ， 協 調 結 果 依 林 副 主 委 意 見 辦 理 。 顯 示 農 委 會 未 依 核 定 計 畫

說 明 書 執 行 ， 亦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， 視 南 向 計 畫 為 該 會 「 預 算 外 便 宜 庫 房 」 。 

２ 、 亞 太 糧 食 肥 料 技 術 中 心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以 糧 肥 （ 八 七 ） 行 字 第 一 八 七 ○

號 函 農 委 會 略 以 ： 「 本 中 心 與 菲 律 大 學 洛 斯 班 紐 斯 校 區 國 家 作 物 保 護 中 心 合 辦 之

『 機 械 化 大 量 繁 殖 寄 生 蜂 以 防 治 玉 米 螟 技 術 支 援 與 落 實 』 計 畫 ， 係 前 計 畫 八 七 科

技 ∣ 一 ˙ 九 ∣ 糧 ∣ ○ 二 （ 九 ） 之 延 續 計 畫 ， … 預 估 尚 須 半 年 的 輔 導 及 技 術 支 援 ，

俾 使 前 項 計 畫 之 預 期 效 益 充 分 發 揮 ， 惠 請 同 意 補 助 。 」 而 該 會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

十 七 日 以 （ 八 八 ） 農 合 字 第 八 八 ○ 六 ○ ○ 一 五 號 函 國 合 會 並 副 知 亞 太 糧 食 肥 料 技

術 中 心 略 以 ： 「 亞 太 糧 食 肥 料 技 術 中 心 與 菲 律 賓 大 學 洛 斯 班 紐 斯 校 區 國 家 作 物 保 護

中 心 合 辦 之 『 機 械 化 大 量 繁 寄 生 蜂 以 防 治 玉 米 螟 技 術 支 援 與 落 實 計 畫 』 擬 申 請 經

費 補 助 計 新 台 幣 三 十 六 萬 元 （ 其 中 經 常 門 三 十 三 萬 元 ， 資 本 門 三 萬 元 ） ， 由 於 本 會

本 年 度 相 關 預 算 已 無 多 餘 經 費 可 供 支 應 ， 請 優 予 考 慮 自 本 會 補 助 貴 基 金 會 辦 理 南

向 農 業 合 作 計 畫 之 賸 餘 款 酌 予 補 助 該 中 心 辦 理 本 項 後 續 計 畫 。 」 惟 據 農 委 會 九 十

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農 會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一 ○ 七 九 四 九 號 函 審 計 部 略 以 ： 「 有 關 補 助 亞 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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糧 肥 中 心 與 菲 律 賓 大 學 洛 斯 班 紐 斯 校 區 國 家 作 物 保 護 中 心 合 辦 之 『 機 械 化 大 量 繁

寄 生 蜂 以 防 治 玉 米 螟 技 術 支 援 與 落 實 計 畫 』 經 費 ， 該 計 畫 性 質 亦 屬 加 強 與 南 向 國

家 農 業 合 作 」 。 經 核 亞 太 糧 食 肥 料 技 術 中 心 與 菲 律 賓 大 學 洛 斯 班 紐 斯 校 區 國 家 作 物

保 護 中 心 合 辦 之 「 機 械 化 大 量 繁 寄 生 蜂 以 防 治 玉 米 螟 技 術 支 援 與 落 實 計 畫 」 補 助

經 費 計 新 台 幣 三 十 六 萬 元 ， 係 前 計 畫 八 七 科 技 ∣ 一 ˙ 九 ∣ 糧 ∣ ○ 二 （ 九 ） 之 延 續

計 畫 ， 農 委 會 八 十 八 年 度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相 關 預 算 已 無 多 餘 經 費 可 供 支 應 ， 故

農 委 會 遂 未 經 預 算 變 更 程 序 ， 逕 去 函 要 求 國 合 會 自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計 畫 之 賸 餘 款 酌

予 補 助 該 中 心 辦 理 該 項 後 續 計 畫 ， 顯 示 農 委 會 將 該 計 畫 款 視 為 「 預 算 外 便 宜 庫

房 」 ， 得 不 經 預 算 程 序 恣 意 挪 移 、 彈 性 補 助 ， 經 審 計 部 查 核 發 現 後 仍 不 知 檢 討 ， 一

再 卸 責 並 強 辯 「 貴 部 （ 按 指 審 計 部 ） 查 核 結 果 ， 發 現 若 干 與 計 畫 用 途 不 符 之 支 出 ，

係 國 合 會 與 受 該 會 委 託 辦 理 相 關 訓 練 計 畫 之 機 關 （ 單 位 ） ， 於 計 畫 執 行 時 ， 未 依 計

畫 用 途 辦 理 ， 似 屬 執 行 層 面 之 問 題 。 」 「 國 合 會 先 行 流 用 農 委 會 捐 助 該 會 八 十 八 下

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除 轉 撥 印 尼 農 企 業 基 金 會 款 項 以 外 結 餘 款 ， 以 其 所 辦 事 項 係 『 南

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』 亟 須 辦 理 業 務 ， 且 該 項 捐 助 經 費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， 故 無

賸 餘 款 被 流 用 情 事 。 」 「 故 視 各 計 畫 規 模 酌 予 協 助 其 購 置 辦 理 計 畫 所 需 設 備 ， 應 屬

合 理 。 」 「 該 計 畫 並 非 由 農 委 會 業 務 承 辦 單 位 要 求 逕 撥 與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」 等 ， 顯

有 推 諉 卸 責 之 嫌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二 ) 再 者 農 委 會 業 務 主 管 單 位 及 會 計 室 未 盡 職 責 、 嚴 謹 審 核 監 督 ， 補 助 計 畫 控 管 失 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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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知 賸 餘 款 未 辦 理 保 留 被 流 用 仍 不 予 處 理 等 未 能 確 實 檢 討 ， 亦 未 查 明 相 關 失 職 人

員 ， 復 又 以 電 話 或 函 文 指 示 國 合 會 支 用 不 合 規 定 之 支 出 ， 致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亦

支 出 浮 濫 。 鑑 於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支 出 已 如 此 浮 濫 ， 審 計 部 允 應 每 年 確 實 查 核 農 委 會 每

年 五 百 億 元 計 畫 型 預 算 執 行 情 形 ， 對 類 似 本 案 違 失 、 重 複 補 助 或 計 畫 執 行 成 效 欠 佳

等 情 事 ， 應 追 回 相 關 款 項 ， 並 追 究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責 任 ， 絕 不 寬 貸 ， 杜 絕 類 似 情 事 之

發 生 。  

六 、 農 委 會 歷 年 來 從 未 對 南 向 計 畫 之 帳 務 及 其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予 以 查 核 及 管 考 ， 縱 容 國 合 會

浮 濫 支 出 ， 消 化 預 算 ， 確 有 監 督 未 周 之 情 事 ：  

( 一 ) 依 會 計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， 對 於 左 列 事 項 ， 應 依 機 關 別 與 基 金 別

為 詳 確 之 會 計 ： 一 、 預 算 之 成 立 、 分 配 、 執 行 。 … 八 、 其 他 應 為 會 計 之 事 項 。 」 同

法 第 九 十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各 機 關 實 施 內 部 審 核 ， 應 由 會 計 人 員 執 行 之 。 內 部 審 核 分 左

列 二 種 ： 一 、 事 前 審 核 ： 謂 事 項 入 帳 前 之 審 核 ， 著 重 收 支 之 控 制 。 二 、 事 後 複 核 ：

謂 事 項 入 帳 後 之 審 核 ， 著 重 憑 證 、 帳 表 之 複 核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查 核 。 」 次 依 內 部 審 核

處 理 準 則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準 則 所 稱 內 部 審 核 ， 指 經 由 收 支 之 控 制 、 現 金 及 其 他 財

物 處 理 程 序 之 審 核 、 會 計 事 務 之 處 理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查 核 ， 以 協 助 各 機 關 發 揮 內 部 控

制 之 功 能 。 」 「 各 機 關 實 施 內 部 審 核 ， 應 由 會 計 人 員 執 行 之 。 但 涉 及 非 會 計 專 業 規

定 、 實 質 或 技 術 事 項 ， 應 由 主 辦 部 門 負 責 辦 理 。 」 同 準 則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各 機 關

會 計 人 員 審 核 施 政  ( 工 作 ) 計 畫 、 業 務 計 畫 及 預 算 之 執 行 與 控 制 ， 應 注 意 下 列 各 項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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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施 政  ( 工 作 ) 計 畫 、 業 務 計 畫 之 實 施 進 度 與 費 用 之 動 支 是 否 保 持 適 當 之 配 合 。

二 、 各 項 收 入 及 支 出 ， 有 否 按 期 與 預 算 收 支 相 比 較 ， 差 異 在 百 分 之 十 以 上 者 ， 計 畫

主 管 單 位 有 否 分 析 其 原 因 並 採 適 當 措 施 。 三 、 資 本 支 出 實 際 進 度 與 預 算 是 否 經 常 注

意 按 下 列 各 項 分 別 比 較 ：  ( 一 ) 採 購 進 度 是 否 與 預 定 計 畫 及 預 算 進 度 相 符 。  ( 二 ) 採

購 款 項 之 支 付 是 否 與 採 購 契 約 所 訂 相 符 。  ( 三 ) 計 畫 之 已 完 成 部 分 其 實 際 效 益 是 否

與 預 期 效 益 相 符 。 如 有 不 合 ， 計 畫 主 管 單 位 有 否 分 析 檢 討 其 原 因 ， 並 謀 改 進 辦 法 。 ( 四 ) 

資 本 支 出 預 算 之 保 留 及 流 用 是 否 依 照 規 定 程 序 辦 理 。 四 、 補 助 預 算 之 撥 款 有 無 查 明

計 畫 實 際 執 行 進 度 及 經 費 支 用 情 形 ， 補 助 款 有 無 確 依 計 畫 用 途 運 用 ， 補 助 經 費 執 行

賸 餘 有 無 確 依 規 定 繳 回 公 庫 」 。 復 依 行 政 院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五 日 台 （ 八 三 ） 農 字 第 三

四 ○ ○ 九 號 函 核 定 之 「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所 附 「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策 劃 小 組 設 置

及 作 業 要 點 」 三 、 規 定 ： 「 本 小 組 任 務 如 左 ： ( １ ) 關 於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政 策 及 法 規 審

議 事 項 。 ( ２ ) 關 於 重 大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之 審 議 事 項 。 ( ３ ) 關 於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計 畫

之 審 議 、 執 行 及 考 核 事 項 。 … 」 該 方 案 所 附 「 計 畫 執 行 」 步 驟 為 「 １ 研 擬 個 別 合 作

計 畫 。 ２ 審 查 個 別 農 業 合 作 計 畫 」 ； 「 考 評 檢 討 」 步 驟 為 「 １ 執 行 及 考 核 各 項 合 作

計 畫 。 ２ 依 據 執 行 及 考 核 結 果 ， 修 正 南 向 政 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。 再 依 行 政 院 農 業 委

員 會 主 管 計 畫 經 費 處 理 手 冊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會 得 隨 時 派 員 調 查 及 稽 核 各 受 補 助

（ 委 辦 ） 機 關 對 計 畫 之 執 行 、 經 費 之 支 用 、 計 畫 內 所 購 財 物 、 營 繕 工 程 之 運 用 及 管

理 情 形 ， 各 機 關 並 應 予 以 協 助 。 凡 經 稽 核 有 不 合 規 定 之 開 支 ， 或 支 出 不 合 計 畫 用 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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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應 予 剔 除 。 … 」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於 預 算 項 下 編 列 經 費 委 託 財 團 法 人 辦 理 之 事 項 ， 審

計 機 關 係 依 據 審 計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五 條 及 「 審 計 機 關 審 核 補 助 或 委 辦 經 費 作 業 注

意 要 點 」 等 規 定 ， 執 行 相 關 審 核 事 宜 。  

( 二 ) 據 農 委 會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有 關 農 委 會 對 南 向 計 畫 迄 今 有 無 逐 年 確 實 考 核 南 向 計 畫

之 實 施 成 效 及 對 該 經 費 支 出 之 考 核 （ 包 括 每 年 對 該 計 畫 之 業 務 及 帳 務 考 核 ） ， 該 會

每 年 掌 管 約 五 ○ ○ 億 元 之 農 業 建 設 計 畫 經 費 ， 主 計 畫 數 約 四 百 餘 項 ， 計 畫 量 龐 大 ，

業 務 繁 忙 ， 未 能 就 主 管 補 助 （ 委 辦 ） 計 畫 逐 項 辦 理 查 核 工 作 ， 僅 能 抽 查 部 分 計 畫 辦

理 查 核 ， 另 年 度 中 亦 就 重 大 計 畫 辦 理 一 般 查 證 及 專 案 查 證 ， 南 向 計 畫 歷 年 來 均 未 被

評 選 為 查 證 之 計 畫 。 農 委 會 未 就 南 向 計 畫 辦 理 帳 務 考 核 。 至 於 業 務 部 分 ， 於 每 年 計

畫 研 提 時 召 開 會 議 研 商 年 度 工 作 重 點 並 報 告 前 年 度 工 作 成 果 外 ， 並 藉 年 度 雙 邊 會 議

實 地 考 核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。 經 核 農 委 會 歷 年 來 從 未 對 南 向 計 畫 之 帳 務 及 其 業 務 執 行 情

形 予 以 查 核 及 管 考 致 發 生 ， 農 委 會 歷 年 來 以 該 計 畫 為 小 金 庫 ， 未 率 先 以 身 作 則 ， 竟

便 宜 行 事 ， 違 規 支 用 ， 甚 至 縱 容 國 合 會 浮 濫 支 出 ， 消 化 預 算 ， 購 買 設 備 達 四 百 餘 萬

元 ， 確 有 監 督 未 周 之 情 事 。  

( 三 ) 行 政 院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院 授 主 忠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五 六 八 八 號 函 示 略 以 ： 「 關 於

中 央 各 機 關 對 民 間 團 體 捐 助 計 畫 執 行 後 之 經 費 核 銷 結 報 ， 仍 依 現 行 『 審 計 機 關 審 核

團 體 私 人 領 受 公 款 補 助 辦 法 』 規 定 辦 理 ， 另 應 依 前 開 院 函 所 示 原 則 訂 定 相 關 作 業 規

範 ， 加 強 對 捐 助 經 費 支 用 情 形 及 效 益 之 考 核 、 管 制 ， 以 符 有 效 配 置 政 府 有 限 資 源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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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旨 」 。 該 會 非 但 迄 未 對 國 合 會 捐 助 經 費 支 用 情 形 及 效 益 之 考 核 、 管 制 ， 俾 提 昇 其

捐 助 計 畫 之 執 行 效 益 ， 符 合 有 效 配 置 政 府 有 限 資 源 之 意 旨 ， 竟 率 先 未 依 規 定 ， 擅 以

電 話 或 公 文 指 示 國 合 會 列 支 非 該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 之 支 出 項 目 ， 並 放 任 國 合 會 亦 跟 進

浮 濫 支 用 非 核 定 計 畫 書 明 列 之 項 目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七 、 農 委 會 公 文 處 理 欠 妥 ， 對 國 合 會 函 「 請 查 照 並 速 復 」 ， 又 延 宕 近 一 個 半 月 後 逕 予 存 查 ；

對 本 院 調 查 處 函 請 該 會 轉 知 國 合 會 函 亦 逕 予 存 查 ； 部 分 主 管 核 批 公 文 散 漫 ， 該 會 公 文

管 理 機 制 ， 顯 未 落 實 ， 均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農 委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明 知 該 會 陳 前 主 任 委 員 希 煌 不 同 意 九 十 年 南 向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七 百

餘 萬 元 ， 由 前 一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賸 餘 款 勻 支 ， 竟 以 電 話 方 式 抽 換 公 文 ， 默 許 國 合 會 勻

支 ， 亦 未 依 規 定 收 回 賸 餘 款 ， 其 公 文 處 理 顯 欠 妥 適 ：  

國 合 會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以 （ 九 Ｏ ） 財 國 核 發 字 第 Ｏ Ｏ Ｏ 二 八 三 Ｏ 號 函

農 委 會 略 以 ： 「 （ 說 明 二 ）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暨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經 費

尚 有 賸 餘 款 六 、 四 八 八 、 三 三 一 元 ， 敬 請 惠 予 同 意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

之 其 他 經 費 於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暨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賸 餘 款 項 下 勻

支 」 。 惟 農 委 會 要 求 國 合 會 抽 換 公 文 ， 以 免 造 成 不 必 要 之 困 擾 。 復 據 國 合 會 助 理 秘

書 長 李 浡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批 示 「 如 擬 」 之 內 簽 略 以 ： 「 一 、 依 據 行 政 院 農 業

委 員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王 處 長 明 來 來 電 辦 理 。 二 、 … 惟 該 會 認 為 本 會 第 ○ ○ ○ 二 八 三 ○

號 函 內 容 有 爭 議 ， 爰 建 議 刪 除 說 明 二 ， 並 送 該 會 （ 按 指 農 委 會 ） 核 辦 。 三 、 另 關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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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會 為 南 向 計 畫 辦 理 之 各 項 農 業 專 班 所 需 之 經 費 ， 該 會 請 本 會 於 八 十 八 及 八 十 九 年

二 年 度 之 『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』 經 費 賸 餘 款 約 新 台 幣 六 、 六 八 八 、 三 三 一 元 項

下 勻 支 。 」 再 經 本 院 詢 問 農 委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處 長 王 明 來 時 ， 雖 一 再 表 示 渠 未 打 此 電

話 ， 係 請 主 辦 人 陳 加 昇 打 電 話 抽 換 公 文 ， 嗣 經 陳 員 向 本 院 聲 明 從 未 去 電 國 合 會 表 示

抽 換 公 文 ， 王 處 長 旋 又 改 稱 係 請 傅 子 煜 打 此 電 話 ， 前 後 反 覆 。 但 從 國 合 會 助 理 秘 書

長 李 浡 於 本 院 二 次 詢 問 時 一 再 堅 稱 係 依 王 明 來 處 長 來 電 辦 理 ， 並 有 國 合 會 當 時 已

有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日 當 時 之 內 簽 以 實 其 情 ， 且 所 有 資 料 均 顯 示 「 未 核 准 之 九 十 年 度

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之 其 他 經 費 於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暨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

計 畫 賸 餘 款 項 下 勻 支 」 一 節 ， 係 因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農 委 會 陳 前 主 任 委 員 希 煌 僅 核

准 新 台 幣 十 六 萬 元 ， 而 國 合 會 已 於 九 十 年 度 計 畫 未 核 准 前 辦 理 相 關 訓 練 經 費 支 出 六

百 餘 萬 元 ， 國 合 會 乃 函 農 委 會 同 意 勻 支 上 年 度 賸 餘 款 六 百 餘 萬 元 ， 足 見 農 委 會 國 際

合 作 處 縱 未 明 示 同 意 其 勻 用 ， 但 其 容 許 抽 換 公 文 ， 又 於 知 悉 有 賸 餘 款 後 ， 未 曾 通 知

國 合 會 辦 理 繳 還 或 做 適 當 處 理 ， 而 默 許 賸 餘 款 之 被 勻 用 ， 係 為 事 實 。 農 委 會 對 於 補

助 計 畫 控 管 欠 當 、 知 悉 後 復 抽 換 公 文 並 默 許 賸 餘 款 被 流 用 等 ， 並 未 確 實 檢 討 ， 確 有

嚴 重 疏 失 。  

( 二 ) 國 合 會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 最 速 件 函 請 農 委 會 國 合 處 「 請 查 照 並 速 復 」 ， 農 委 會 延

宕 近 一 個 半 月 ， 迄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竟 以 「 查 本 文 係 該 基 金 『 未 經 一 層 決 行 所 發 』 」 為

由 逕 予 存 查 ， 顯 示 該 會 公 文 管 理 散 亂 ， 且 不 函 復 逕 予 存 查 之 理 由 失 當 ， 確 有 違 失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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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國 合 會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 「 最 速 件 」 財 國 合 發 技 字 第 九 Ｏ 一 Ｏ 二 五 一

五 號 函 農 委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「 請 查 照 並 速 復 」 略 以 ： 「 有 關 本 （ 按 指 九 十 年 ） 年 度 之

中 、 印 尼 南 向 計 畫 案 ， 經 駐 印 尼 代 表 處 轉 知 本 會 駐 印 尼 技 術 團 ， 貴 會 將 停 辦 本 年 度

之 各 項 合 作 計 畫 ， 惟 本 會 駐 印 尼 技 術 團 目 前 業 正 進 行 中 … 計 畫 等 四 項 合 計 美 金 十 五

萬 元 ， 如 貴 會 決 定 停 辦 前 述 各 項 計 畫 ， 屆 時 仍 請 貴 會 支 付 該 團 已 支 出 之 各 項 經 費 及

損 失 為 禱 。 」 。 惟 農 委 會 迄 未 函 復 。 經 本 院 調 閱 農 委 會 已 存 查 之 該 函 ， 農 委 會 國 合

處 處 長 王 明 來 批 示 ： 「 未 執 行 計 畫 ， 何 來 損 失 ？ 多 少 損 失 ？ 」 並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七

日 批 示 ： 「 請 速 函 復 」 ， 惟 主 辦 人 傅 子 煜 迄 同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始 簽 ： 「 查 本 文 係 該

基 金 未 經 一 層 決 行 所 發 ， 已 電 告 本 會 擬 不 提 出 相 關 需 求 ， 文 擬 存 查 。 」 處 長 王 明 來

六 月 二 十 七 日 批 示 ： 「 如 擬 」 。 經 核 本 件 國 合 會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 最 速 件 函 請

農 委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「 請 查 照 並 速 復 」 ， 處 長 五 月 十 七 日 批 示 「 請 速 函 復 」 ， 該 處 主

辦 人 逕 延 宕 辦 理 近 一 個 半 月 ， 迄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竟 以 「 查 本 文 係 該 基 金 『 未 經 一 層 決

行 所 發 』 ， 已 電 告 本 會 擬 不 提 出 相 關 需 求 ， 文 擬 存 查 。 」 之 理 由 存 查 ， 該 處 處 長 亦

批 示 如 擬 ， 顯 示 該 會 公 文 管 理 散 亂 ， 且 不 函 復 逕 予 存 查 之 理 由 失 當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三 ) 本 院 調 查 處 函 農 委 會 「 請 轉 知 （ 國 合 會 ） 」 ， 農 委 會 逕 予 以 存 查 ：  

本 院 以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（ 九 一 ） 處 台 調 參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八 ○ 六 ○ 六 五 號

函 農 委 會 略 以 ： 「 本 院 為 調 查 案 件 需 要 ， 指 派 調 查 官 … 於 近 日 赴 貴 會 實 地 瞭 解 有 關

『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』 辦 理 情 形 ， 並 調 閱 相 關 卷 證 資 料 。 另 請 指 派 適 當 人 員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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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日 內 偕 同 張 調 查 官 前 往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實 地 瞭 解 有 關 該 計 畫 辦 理 及

收 支 情 形 ， 請 惠 予 轉 知 。 」 未 料 該 會 國 合 處 竟 延 宕 十 餘 日 後 ，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由

主 辦 人 傅 子 煜 簽 辦 ， 經 科 長 林 麗 芬 、 國 合 處 處 長 王 明 來 批 准 文 會 會 計 室 後 存 查 ， 竟

皆 未 發 覺 ， 迄 本 院 調 查 人 員 擬 前 往 國 合 會 並 聯 絡 時 ， 始 知 悉 農 委 會 未 轉 知 國 合 會 而

逕 將 該 文 存 查 。  

( 四 ) 農 委 會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間 函 國 合 會 同 意 辦 理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，

該 函 竟 將 金 額 誤 寫 並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， 迄 審 計 部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間 查 帳 始 發 現 ：  

有 關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， 農 委 會 以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（ 八

八 ） 農 合 字 第 八 八 一 五 七 一 一 八 號 函 同 意 辦 理 ， 函 中 將 金 額 誤 寫 並 撥 款 二 五 、 五 三

○ 元 （ 即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） 。 農 委 會 發 文 通 知 國 合 會 計 畫 已 核 准 二 五 、 三 三 ○ 元 （ 國

合 會 申 請 之 金 額 ） ， 惟 函 稿 上 竟 為 二 五 、 五 三 ○ 元 （ 國 合 處 處 長 、 副 處 長 、 科 長 及

會 計 室 皆 簽 字 ） ， 並 溢 撥 二 十 萬 元 ， 國 合 會 亦 未 發 現 ， 迄 審 計 部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間 查

帳 始 發 現 ， 詳 調 查 意 見 二 、 所 述 。  

( 五 ) 農 委 會 指 示 國 合 會 付 款 與 南 向 計 畫 說 明 書 未 列 之 經 費 ， 竟 由 無 權 責 且 非 該 計 畫 主 管

處 畜 牧 處 決 行 且 僅 會 簽 秘 書 室 ：  

農 委 會 於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四 日 以 八 七 ○ 五 ○ 一 六 四 號 函 國 合 會 略 以 ： 「 有 關 越 南 農

業 部 獸 醫 局 局 長 一 行 三 人 擬 來 台 實 地 查 證 口 蹄 疫 疫 情 乙 案 ， 所 需 差 旅 費 擬 由 本 會 補 助

貴 基 金 會 執 行 『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計 畫 』 項 下 相 關 經 費 支 應 。 」 該 項 經 費 支 出 係 與 南 向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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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 計 畫 說 明 書 未 列 之 經 費 ， 經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本 件 函 稿 係 由 農 委 會 畜 牧 處 擬 稿 ， 僅 會

簽 該 計 畫 之 主 管 處 室 秘 書 室 王 明 來 主 任 而 未 會 簽 會 計 室 ， 亦 未 上 呈 該 會 正 副 主 委 即 逕

由 畜 牧 處 處 長 決 行 在 案 ， 核 與 農 委 會 各 該 處 室 之 職 掌 相 關 規 定 未 合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  

乙 、 國 合 會 部 分  
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以 及 本 院 囑 審 計 部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間 查 核 農 委 會 八 十 五 年 度 至 九 十

年 度 補 助 國 合 會 辦 理 「 南 向 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」 執 行 情 形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該 會 歷 年

來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其 經 費 支 用 、 帳 務 處 理 、 經 費 保 留 等 ， 核 有 下 列 多 項 缺 失 ：  

一 、 國 合 會 未 依 計 畫 執 行 或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而 竟 接 受 農 委 會 以 電 話 或 函 文 指 示 ， 逕

列 支 南 向 計 畫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 所 未 列 或 與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項 目 ， 核 與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：  

( 一 ) 依 「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主 管 計 畫 經 費 處 理 手 冊 」 第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計 畫 經 費 預 算 經 本

會 核 定 後 ， 各 機 關 應 在 核 定 範 圍 內 支 用 。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倘 各 用 途 別 科 目 間 （ 一 級 科

目 ） 必 須 流 用 時 ， 其 流 入 數 額 不 得 超 過 原 預 算 數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， 流 出 數 額 不 得 超 過

原 預 算 數 額 百 分 之 三 十 ， 得 由 執 行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（ 但 經 、 資 門 不 得 互 相 流 用 ） ， …

各 機 關 未 按 前 述 規 定 者 ， 其 相 關 金 額 應 予 剔 除 」 。 同 手 冊 第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各 機 關 執

行 計 畫 ， 如 因 客 觀 條 件 變 更 致 原 核 定 預 算 不 能 配 合 需 要 時 ， 應 填 具 預 算 變 更 明 細 表 …

並 敘 明 理 由 申 請 變 更 預 算 ， 且 須 於 計 畫 結 束 前 二 個 月 之 前 辦 理 。 資 本 門 預 算 與 經 常

門 預 算 之 間 不 得 申 請 變 更 ； 人 事 費 預 算 亦 不 得 變 更 為 非 人 事 費 科 目 預 算 。 」 同 手 冊

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會 主 管 計 畫 之 經 費 ， 不 得 用 作 下 列 各 項 開 支 ： 一 、 不 合 計 畫 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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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之 支 出 。 二 、 購 買 計 畫 執 單 位 本 身 庫 存 之 物 資 及 現 有 之 設 備 。 三 、 交 際 應 酬 費 用 、

贈 款 、 捐 款 及 各 種 私 人 用 款 」 。  

( 二 ) 據 審 計 部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間 查 核 農 委 會 八 十 五 年 度 至 九 十 年 度 補 助 國 合 會 辦 理 「 南 向

農 業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」 執 行 情 形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國 合 會 於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期 間 ， 應 農

委 會 要 求 而 列 支 計 畫 未 編 列 之 支 出 金 額 達 二 、 二 一 八 、 九 一 六 元 ( 詳 附 表 一 ) 。 復 由

農 委 會 函 文 顯 示 ， 其 中 部 分 款 項 支 出 係 應 農 委 會 業 務 承 辦 單 位 要 求 而 逕 撥 該 單 位 支

用 情 事 ， 且 未 透 過 農 委 會 會 計 室 入 帳 控 管 與 審 核 （ 詳 附 表 一 第 四 、 五 項 ） 。 又 國 合

會 以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賸 餘 款 ， 九 十 年 度 委 託 中 華 民 國 農 民 團 體 幹 部 聯 合 訓

練 協 會 代 辦 「 農 企 業 經 營 研 習 班 」 經 費 計 二 、 三 二 二 、 六 五 一 元 ， 經 查 訓 練 期 間 為

九 十 年 九 月 四 日 至 二 十 四 日 ， 惟 該 協 會 報 支 之 經 費 ， 核 有 非 屬 委 辦 期 間 發 生 之 費 用 ，

共 計 五 七 、 七 七 四 元 ， 詳 附 表 三 。 國 合 會 辦 理 八 十 七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， 於 年 度 終 了 及

計 畫 執 行 期 限 屆 滿 後 ， 逕 應 土 地 改 革 訓 練 所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二 日 及 七 月 六 日 中 美 土 行

八 七 字 第 六 五 八 ○ 號 與 六 五 八 四 號 函 副 知 農 委 會 之 來 文 ， 補 助 其 舉 辦 菲 律 賓 官 員 「 土

地 改 革 及 農 業 發 展 」 研 討 班 經 費 三 九 四 、 五 四 一 元 、 該 所 各 項 教 學 設 施 汰 換 之 購 置

經 費 九 九 二 、 一 ○ ○ 元 ， 合 計 一 、 三 八 六 、 六 四 一 元 ， 查 該 等 補 助 均 非 屬 原 核 定 計

畫 應 辦 事 項 。  

( 三 ) 復 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國 合 會 除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而 竟 接 受 農 委 會 以 電 話 或 函 文

指 示 ， 於 南 向 計 畫 列 支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 所 未 列 或 與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項 目 外 ， 甚 有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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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支 出 係 屬 南 向 計 畫 列 支 核 定 計 畫 說 明 書 所 未 列 、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且 農 委 會

亦 未 以 電 話 或 函 文 指 示 ， 國 合 會 即 逕 自 付 款 ， 致 八 十 五 至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不 合

相 關 規 定 之 支 出 項 目 達 三 十 七 項 ， 金 額 共 計 一 三 、 九 ○ 一 、 八 八 九 元 ， 占 歷 年 南 向

計 畫 實 支 金 額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四 ％ ， 詳 附 表 四 及 附 表 九 。 故 國 合 會 未 依 核 定 計 畫 書 執

行 ， 亦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預 算 變 更 ， 便 宜 行 事 ， 消 化 預 算 ， 核 與 前 揭 手 冊 第 九 、 十 、 十

一 條 規 定 有 違 。  

二 、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， 部 分 採 購 程 序 竟 本 末 倒 置 ， 先 訂 約 後 議 價 、 復 先 付 款 後 履 約 ，

經 費 支 用 審 核 欠 嚴 謹 ， 且 有 消 化 預 算 之 嫌 ：  

據 前 揭 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國 合 會 辦 理 八 十 七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， 於 年 度 終 了 後 ，

委 託 財 團 法 人 光 啟 文 教 視 聽 節 目 服 務 社 辦 理 「 農 產 品 生 產 與 運 銷 講 習 錄 影 帶 」 之 製 作 。

經 查 該 採 購 案 係 於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完 成 議 價 程 序 ， 惟 國 合 會 為 配 合 八 十 七 年 度 計

畫 經 費 之 結 報 ， 與 該 社 合 約 書 之 立 約 日 期 竟 提 前 至 同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， 亦 未 依 合 約 所 訂

之 付 款 方 法 ， 按 製 作 進 度 分 三 期 付 款 辦 理 ， 逕 於 八 月 十 八 日 一 次 支 付 合 約 金 額 總 價 款

二 八 五 、 ○ ○ ○ 元 予 該 社 ， 並 取 具 該 社 統 一 發 票 辦 理 核 銷 ， 另 要 求 該 社 出 具 支 票 以 充

履 約 保 證 金 ， 俟 交 貨 驗 收 後 再 行 退 還 。 經 核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，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，

為 消 化 預 算 ， 採 購 程 序 竟 本 末 倒 置 ， 先 訂 約 後 議 價 、 且 先 付 款 後 履 約 ， 經 費 支 用 審 核

欠 嚴 謹 ， 且 有 消 化 預 算 之 嫌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 

三 、 國 合 會 以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添 購 該 會 一 般 事 務 性 所 需 之 新 型 且 豪 華 之 鉅 額 設 備 ， 顯 超 出 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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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該 計 畫 所 必 需 ， 且 農 委 會 所 核 定 設 備 預 算 金 額 過 於 鬆 散 ， 縱 任 國 合 會 利 用 賸 餘 款 購

置 設 備 ， 消 化 預 算 ：  

( 一 ) 國 合 會 以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添 購 該 會 一 般 事 務 性 所 需 之 新 型 且 豪 華 之 鉅 額 設 備 ， 顯 超 出

執 行 該 計 畫 所 必 需 ：  

１ 、 依 「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主 管 計 畫 經 費 處 理 手 冊 」 第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計 畫 經 費 預 算 經 本

會 核 定 後 ， 各 機 關 應 在 核 定 範 圍 內 支 用 。 計 畫 執 行 期 間 倘 各 用 途 別 科 目 間 （ 一 級

科 目 ） 必 須 流 用 時 ， 其 流 入 數 額 不 得 超 過 原 預 算 數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， 流 出 數 額 不 得

超 過 原 預 算 數 額 百 分 之 三 十 ， 得 由 執 行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（ 但 經 、 資 門 不 得 互 相 流

用 ） ， … 各 機 關 未 按 前 述 規 定 者 ， 其 相 關 金 額 應 予 剔 除 。 」 同 手 冊 第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各

機 關 執 行 計 畫 ， 如 因 客 觀 條 件 變 更 致 原 核 定 預 算 不 能 配 合 需 要 時 ， 應 填 具 預 算 變

更 明 細 表 … 並 敘 明 理 由 申 請 變 更 預 算 ， 且 須 於 計 畫 結 束 前 二 個 月 之 前 辦 理 。 資 本

門 預 算 與 經 常 門 預 算 之 間 不 得 申 請 變 更 ； 人 事 費 預 算 亦 不 得 變 更 為 非 人 事 費 科 目

預 算 。 」 同 手 冊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會 主 管 計 畫 之 經 費 ， 不 得 用 作 下 列 各 項 開 支 ：

一 、 不 合 計 畫 預 算 之 支 出 。 二 、 購 買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本 身 庫 存 之 物 資 及 現 有 之 設 備 。

三 、 交 際 應 酬 費 用 、 贈 款 、 捐 款 及 各 種 私 人 用 款 。 」 同 手 冊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會

主 管 計 畫 內 各 項 支 出 ，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如 有 規 定 執 行 標 準 者 ， 應 按 其 規 定 核 支 ， 人

民 團 體 及 財 團 法 人 等 其 支 出 標 準 不 得 超 出 中 央 政 府 規 定 之 標 準 ， 其 預 算 金 額 縱 使

較 高 亦 不 得 按 預 算 金 額 支 付 ， 下 列 各 項 費 用 其 支 付 標 準 及 有 關 規 定 如 左 ： … 十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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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津 貼 ： … 又 計 畫 執 行 或 主 辦 人 不 得 在 其 支 領 津 貼 之 計 畫 內 支 領 其 他 任 何 酬 勞

費 。 十 一 、 材 料 費 及 設 備 費 ： 應 採 購 執 行 計 畫 所 需 之 材 料 及 設 備 為 限 ， 避 免 一 般

事 務 性 之 支 出 ， 如 照 相 機 、 打 字 機 、 影 印 機 、 計 算 機 … 等 ， 且 必 須 以 計 畫 預 算 科

目 內 列 有 各 項 設 備 名 稱 者 始 得 開 支 。 」  

２ 、 據 前 揭 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查 農 委 會 補 助 南 向 計 畫 ， 對 於 國 合 會 及 其 他 執 行

機 構 購 置 財 產 之 核 定 ， 均 未 要 求 說 明 所 需 設 備 是 否 為 計 畫 所 必 須 ， 復 查 農 委 會 於

計 畫 執 行 期 間 五 個 年 度 內 ， 共 計 核 定 國 合 會 會 內 購 置 資 訊 設 備 經 費 約 計 二 八 ○ 萬

元 ， 顯 與 計 畫 規 模 有 欠 相 當 。 又 列 支 南 向 計 畫 未 編 列 之 採 購 設 備 費 用 ， 例 如 ： 八

十 七 年 度 計 畫 書 內 並 未 編 列 補 助 國 合 會 購 置 設 備 費 之 預 算 ， 惟 該 會 逕 於 南 向 計 畫

項 下 購 置 個 人 電 腦 二 台 、 手 提 電 腦 及 印 表 機 各 三 台 ， 共 計 五 七 九 、 五 ○ ○ 元 。 八

十 八 年 度 計 畫 書 內 編 列 補 助 國 合 會 及 代 訓 機 構 購 置 設 備 預 算 計 一 、 一 七 五 、 ○ ○

○ 元 ， 惟 查 執 行 結 果 ， 除 列 支 代 訓 機 構 購 置 設 備 經 費 計 五 八 六 、 二 七 五 元 外 ， 尚

列 支 國 合 會 所 購 備 經 費 一 、 六 三 一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共 計 支 出 二 、 二 一 七 、 二 七 五 元 ，

已 超 逾 原 核 定 設 備 費 預 算 達 一 、 ○ 四 二 、 二 七 五 元 。  

３ 、 另 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歷 年 來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購 置 之 設 備 金 額 達 五 、 八 二 七 、

一 ○ 二 元 ， 屬 國 合 會 購 置 部 分 即 達 四 百 三 十 餘 萬 元 （ 包 括 原 由 農 訓 協 會 執 行 ， 復

改 由 國 合 會 執 行 之 一 筆 近 達 一 百 十 萬 元 之 電 腦 工 作 站 設 備 ） ， 且 由 於 農 委 會 補 助 國

合 會 及 接 受 委 託 辦 理 短 期 研 習 班 訓 練 機 構 之 固 定 資 產 浮 濫 ， 例 如 ： 為 期 十 八 天 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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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人 受 訓 學 員 之 研 習 班 ， 農 委 會 竟 補 助 亞 洲 蔬 菜 中 心 惠 而 浦 洗 衣 機 及 乾 衣 機 各 一

台 ， 共 計 四 六 、 五 ○ ○ 元 ， 且 農 委 會 科 長 張 淑 賢 向 本 院 陳 稱 ： 「 以 後 其 他 亞 洲 蔬 菜

中 心 之 學 員 亦 可 使 用 」 ， 顯 與 前 揭 「 不 得 用 作 購 買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現 有 之 設 備 」 之 規

定 未 合 ， 且 若 以 訓 練 人 次 及 天 數 而 言 ， 亦 無 購 置 之 必 要 性 ， 詳 附 表 七 、 八 。  

４ 、 經 核 國 合 會 以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添 購 該 會 一 般 事 務 性 所 需 之 新 型 且 豪 華 之 鉅 額 設 備 ，

顯 超 出 執 行 該 計 畫 所 需 規 模 甚 多 ， 且 農 委 會 所 核 定 設 備 預 算 金 額 過 於 鬆 散 ， 復 縱

任 國 合 會 利 用 賸 餘 款 購 置 設 備 ， 消 化 預 算 ， 核 與 前 揭 規 定 有 違 。  

( 二 ) 國 合 會 對 南 向 計 畫 所 購 置 財 產 未 列 帳 管 理 ， 財 產 管 理 欠 當 ， 前 經 審 計 部 通 知 該 會 注

意 辦 理 迄 本 院 調 查 時 仍 未 具 體 改 善 ：  

國 合 會 對 南 向 計 畫 所 購 置 財 產 未 列 帳 管 理 ， 前 經 審 計 部 通 知 該 會 注 意 辦 理 ， 並

據 復 將 依 規 定 列 帳 管 理 。 惟 迄 本 院 調 查 時 該 會 仍 未 具 體 改 善 ， 仍 僅 就 該 會 內 所 購 財

產 列 管 ， 至 委 託 各 訓 練 機 構 辦 理 培 訓 南 向 合 作 國 家 專 業 人 才 計 畫 所 購 各 項 設 備 ， 則

逕 交 由 代 訓 機 構 使 用 ， 未 有 相 關 列 帳 與 管 理 措 施 。 又 國 合 會 所 購 財 產 ， 係 以 政 府 委

託 計 畫 經 費 購 置 財 產 方 式 列 為 其 代 管 財 產 ， 惟 農 委 會 卻 未 將 該 等 財 產 列 入 財 產 目

錄 ， 核 有 未 合 。  

四 、 八 十 四 及 八 十 五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部 分 經 費 報 支 憑 證 散 失 ， 國 合 會 未 善 盡 保 管 之 責 ：  

依 會 計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會 計 檔 案 遇 有 遺 失 、 損 毀 等 情 事 時 ， 應 即

呈 報 該 管 上 級 主 辦 會 計 人 員 或 主 計 機 關 及 所 在 機 關 長 官 與 該 管 審 計 機 關 ； … 」 據 前 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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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由 海 外 會 承 辦 之 八 十 五 、 八 十 六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支 出 憑 證 ，

應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該 會 併 入 國 合 會 時 ， 移 交 由 國 合 會 保 管 ， 惟 經 查 核 其 中 委 託 各 代 訓

機 構 辦 理 各 項 訓 練 班 之 經 費 支 出 憑 證 ， 多 已 散 失 ， 亟 待 督 促 查 明 ， 依 照 規 定 辦 理 。 國

合 會 未 善 盡 保 管 之 責 ， 亦 未 依 會 計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五 、 南 向 計 畫 八 十 八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未 依 規 定 仍 以 列 支 定 額 加 班 費 方 式

支 付 技 術 津 貼 ， 洵 有 疏 失 ：  

( 一 ) 依 立 法 院 八 十 八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第 四 組 第 四 次 經 濟 暨 預 算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決

議 ： 「 八 十 八 年 度 『 農 業 發 展 計 畫 』 項 下 ， 編 列 主 辦 計 畫 人 員 技 術 津 貼 ， 除 委 辦 項

目 外 ， 一 概 不 得 支 領 ， 八 十 九 年 度 起 不 得 再 繼 續 編 列 技 術 津 貼 。 」 農 委 會 主 管 非 詴

驗 研 究 計 畫 八 十 八 年 度 計 畫 研 提 與 管 理 手 冊 並 予 納 入 規 定 。 復 依 審 計 部 說 明 略 以 ，

「 技 術 津 貼 」 是 否 得 以 定 額 加 班 方 式 支 付 一 節 ， 依 據 行 政 院 七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

日 核 定 「 調 整 各 機 關 員 工 加 班 費 支 給 標 準 」 之 規 定 ， 加 班 費 應 按 實 際 加 班 時 數 報 支 ，

技 術 津 貼 以 定 額 加 班 費 方 式 支 付 ， 應 屬 未 合 。 再 據 前 揭 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農

委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往 年 均 編 列 主 辦 計 畫 工 作 人 員 之 技 術 津 貼 ， 嗣 因 農 委 會 依 立 法

院 審 查 預 算 之 決 議 ， 不 得 再 繼 編 列 技 術 津 貼 ， 故 該 會 將 原 技 術 津 貼 以 相 同 之 編 列 標

準 改 編 為 業 務 加 班 費 。 惟 查 八 十 九 年 度 ， 該 會 承 辦 計 畫 人 員 四 人 仍 同 以 往 以 每 月 定

額 三 、 ○ ○ ○ 方 式 支 領 加 班 費 ， 核 與 加 班 費 應 按 實 際 加 班 時 數 報 支 之 規 定 欠 合 ， 所

支 金 額 共 計 二 一 六 、 ○ ○ ○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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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另 據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，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中 印 尼 農 業 合 作 青 年 交 換 計 畫 項 下 列 支 行

政 人 員 津 貼 一 二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九 十 年 度 中 印 尼 農 業 合 作 青 年 交 換 計 畫 項 下 列 支 行 政

人 員 津 貼 一 六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合 計 二 八 、 三 二 ○ 元 （ 包 括 住 宿 費 單 據 內 列 支 第 四 台 解

碼 費 三 二 ○ 元 ） ， 業 已 收 回 繳 庫 。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中 ， 國 合 會 張 玉 琪 、 楊 家 荃

及 陳 儀 容 等 三 人 仍 每 人 每 月 列 業 務 加 班 費 三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共 計 一 ○ 八 、 ○ ○ ○ 元 ，

亦 核 與 前 揭 規 定 有 違 。   

六 、 南 向 計 畫 補 ( 捐 ) 助 計 畫 執 行 餘 款 未 予 繳 回 ， 復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經 費 保 留 手 續 而 逕 予 流 用

勻 支 ， 核 與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：  

( 一 ) 依 預 算 法 第 七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會 計 年 度 結 束 後 ， 各 機 關 已 發 生 尚 未 收 得 之 收 入 ， 應

即 轉 入 下 年 度 列 為 以 前 年 度 應 收 款 ； 其 經 費 未 經 使 用 者 ， 應 即 停 止 使 用 。 但 已 發 生

而 尚 未 清 償 之 債 務 或 契 約 責 任 部 分 ， 經 核 准 者 ， 得 轉 入 下 年 度 列 為 以 前 年 度 應 付 款

或 保 留 數 準 備 。 」 復 依 「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主 管 計 畫 經 費 處 理 手 冊 」 第 三 十 二 條 規

定 ： 「 執 行 機 關 如 於 計 畫 所 屬 會 計 年 度 內 不 能 結 束 計 畫 而 必 須 延 期 時 ， 得 申 請 保 留

經 費 繼 續 支 用 。 保 留 辦 法 如 左 ： 一 、 計 畫 之 執 行 應 如 期 結 束 ， 逾 期 除 依 規 定 申 請 獲

准 保 留 之 項 目 外 ， 不 得 支 付 任 何 經 費 。 二 、 由 執 行 機 關 直 接 向 本 會 申 請 ， 申 請 保 留

之 款 項 ， 以 計 畫 書 內 所 核 定 預 算 項 目 之 計 畫 經 費 ， 在 計 畫 預 定 結 束 以 前 已 發 生 權 責

及 受 契 約 約 束 而 必 須 延 期 支 付 者 為 限 。 三 、 申 請 機 關 應 編 製 會 計 報 告 二 份 ， 連 同 保

留 款 申 請 表 二 份 及 有 關 契 約 證 明 文 件 一 份 ， 於 會 計 年 度 結 束 後 十 日 內 函 送 本 會 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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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， 逾 期 除 有 特 殊 原 因 外 ， 均 不 予 受 理 ， 該 項 經 費 改 由 執 行 機 關 自 行 負 擔 。 … 」 。  

( 二 ) 據 前 揭 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執 行 結 果 ， 國

合 會 未 依 規 定 向 農 委 會 申 請 經 費 保 留 、 繳 還 賸 餘 款 五 、 七 三 二 、 七 五 五 元 、 及 編 送

會 計 報 告 或 會 計 收 支 明 細 表 等 ， 而 農 委 會 亦 未 曾 洽 催 辦 理 ； 又 國 合 會 於 九 十 年 度 函

請 農 委 會 同 意 使 用 上 述 賸 餘 款 支 應 南 向 計 畫 相 關 訓 練 經 費 支 出 ， 據 國 合 會 說 明 ， 農

委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王 明 來 處 長 以 電 話 通 知 ， 因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屬 捐 助 款 性 質 ， 同 意 該 筆

賸 餘 款 可 用 於 前 述 訓 練 經 費 ， 請 國 合 會 抽 換 函 文 刪 除 該 段 說 明 ， 致 國 合 會 以 賸 餘 款

支 應 九 十 年 度 培 訓 南 向 國 家 農 業 人 才 所 辦 理 之 二 項 研 習 班 經 費 、 及 駐 印 尼 技 術 團 九

十 年 一 至 四 月 份 辦 理 計 畫 支 出 ， 共 計 六 、 六 一 六 、 六 二 五 元 ， 顯 見 農 委 會 明 知 國 合

會 該 年 度 該 計 畫 有 數 百 萬 元 賸 餘 款 而 仍 未 依 規 定 催 繳 ， 復 任 國 合 會 於 以 後 年 度 勻 支

流 用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另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賸 餘 款 一 、 一 一 八 、 ○ ○ ○ 元 ， 雖 經 農 委

會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同 意 保 留 續 用 ， 惟 查 執 行 結 果 ， 國 合 會 未 曾 函 送 會 計 報

告 及 繳 還 賸 餘 款 ， 農 委 會 亦 未 追 蹤 辦 理 ， 最 終 賸 餘 款 八 八 三 、 八 七 ○ 元 ， 已 由 國 合

會 併 同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執 行 ， 復 併 同 該 年 度 賸 餘 款 ， 支 用 於 九

十 年 度 辦 理 之 上 述 計 畫 。  

( 三 ) 迄 本 院 調 查 本 案 後 ， 農 委 會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農 會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九 ○ 一 六

○ 號 函 國 合 會 略 以 ： 「 貴 會 九 十 年 度 辦 理 水 產 養 殖 及 農 企 業 經 營 研 習 班 ， 共 計 支 出

七 、 五 四 七 、 四 九 三 元 ， 其 中 八 八 三 、 八 七 ○ 元 係 由 八 十 八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賸 餘 款 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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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， 另 由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賸 餘 款 八 八 三 、 八 七 ○ 元 及 八 十 八 下

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賸 餘 款 六 、 四 八 八 、 三 三 一 ， 合 計 七 、 三 七 二 、 二 ○ 一 元 ， 均 未

依 規 定 辦 理 經 費 保 留 手 續 ， 復 未 經 本 會 同 意 ， 而 逕 自 支 用 於 九 十 年 度 水 產 養 殖 及 農

企 業 經 營 研 習 班 之 訓 練 費 用 ， 核 屬 不 合 規 定 之 支 出 ， 請 繳 還 本 會 辦 理 解 庫 」 。 惟 國

合 會 雖 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繳 庫 二 項 研 習 班 支 用 之 六 、 五 一 四 、 八 六 一 元 ， 然

仍 不 能 免 除 農 委 會 及 國 合 會 相 關 人 員 之 違 失 責 任 。  

七 、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， 委 訓 單 位 臺 灣 省 水 產 詴 驗 所 未 依 規 定 按 實 檢 據 報 支 ， 竟 將 行 政

管 理 維 護 費 之 餘 款 逕 朋 分 予 員 工 ， 顯 有 欠 當 ：  

據 前 揭 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國 合 會 執 行 八 十 八 年 度 、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

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， 委 託 臺 灣 省 水 產 詴 驗 所 （ 八 十 八 年 精 省 後 改 隸 農 委 會 ） 八 十 八 年 四 月

十 三 日 至 五 月 四 日 及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至 七 月 四 日 辦 理 水 產 養 殖 訓 練 。 經 查 該 所 經

辦 人 員 除 於 原 計 畫 核 定 編 列 經 費 內 ， 支 領 兼 職 行 政 、 輔 導 人 員 津 貼 ， 及 列 支 相 關 講 師

鐘 點 費 、 加 班 費 、 差 旅 費 、 工 資 等 外 ， 復 於 行 政 及 管 理 維 護 費 項 下 另 行 支 領 費 用 情 事 ，

據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該 所 簽 案 略 以 ： 代 訓 經 費 項 下 人 事 行 政 管 理 維 護 費 尚 有 賸 餘 ，

擬 分 配 予 各 相 關 人 員 支 領 ， 故 檢 具 印 領 清 冊 支 領 共 計 三 一 九 、 ○ ○ ○ 元 （ 詳 附 表 二 ） 。

查 依 國 合 會 之 規 定 ， 人 事 行 政 及 管 理 維 護 費 以 實 支 代 辦 費 百 分 之 一 五 為 上 限 ， 並 應 按

實 檢 據 報 支 相 關 辦 理 費 用 ， 該 所 將 未 支 用 餘 額 依 職 級 逕 予 朋 分 各 相 關 人 員 支 領 ， 顯 有

欠 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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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， 部 分 單 據 延 宕 催 繳 ， 迄 未 取 具 相 關 支 出 憑 證 完 成 核 銷 ； 且 帳 務

處 理 欠 當 ：  

據 前 揭 審 計 部 之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，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， 撥 付 印 尼

農 企 業 基 金 會 辦 理 之 第 二 期 款 四 、 八 七 五 、 ○ ○ ○ 元 ( 十 五 萬 美 元 ) ， 查 實 際 支 用 數 一

四 九 、 八 七 八 〃 三 ○ 美 元 ， 迄 未 取 具 相 關 支 出 憑 證 （ 原 始 憑 證 ） 辦 理 核 銷 。 農 委 會 補

助 國 合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， 核 定 計 畫 經 費 係 依 人 事 費 、 業 務 費 、 設 備 費 等 用 途 別 科 目 分

列 預 算 ， 並 予 區 分 經 資 門 別 。 惟 查 國 合 會 之 帳 務 處 理 ， 係 按 交 易 發 生 序 時 登 錄 ， 未 依

計 畫 用 途 別 及 經 資 門 別 設 置 明 細 帳 登 錄 控 管 ， 而 計 畫 執 行 結 果 ， 有 關 支 用 、 保 留 、 賸

餘 經 費 之 處 理 亦 未 按 原 核 定 之 各 用 途 科 目 及 經 資 門 別 列 示 ， 而 農 委 會 亦 未 依 規 定 確 實

要 求 。 國 合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， 除 如 前 述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未 依 規 定 申 請 保 留

外 ， 其 餘 年 度 之 經 費 保 留 申 請 作 業 ， 對 於 已 暫 付 部 分 ， 亦 未 列 入 申 請 保 留 案 內 ， 如 八

十 八 年 度 底 核 有 暫 付 印 尼 農 企 業 基 金 會 等 計 畫 經 費 約 計 七 九 三 萬 餘 元 ， 而 農 委 會 從 未

曾 查 覺 其 錯 誤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農 委 會 為 執 行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三 年 間 核 定 並 要 求 該 會 積 極 推 動 之 「 南 向 政

策 農 業 合 作 方 案 」 ， 自 八 十 五 年 至 八 十 八 年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間 ， 按 年 編 列 預 算 委 由

國 合 會 辦 理 南 向 計 畫 。 惟 依 歷 年 核 定 之 南 向 計 畫 ， 農 委 會 竟 僅 於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依

方 案 規 定 召 開 「 國 際 農 業 合 作 策 劃 小 組 」 第 一 次 小 組 會 議 後 即 停 擺 迄 今 ， 該 小 組 功 能 盡

失 ， 致 南 向 計 畫 支 出 浮 濫 ； 歷 年 南 向 計 畫 多 未 完 成 審 查 核 定 程 序 ， 即 逕 予 撥 款 執 行 ， 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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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規 定 程 序 未 合 ， 復 有 分 別 溢 撥 款 項 一 百 萬 元 、 二 十 萬 元 而 竟 未 查 覺 之 情 事 ， 該 會 審 核

機 制 及 內 部 控 制 之 機 能 顯 然 盡 失 ； 以 補 ( 捐 ) 助 之 名 行 委 託 國 合 會 執 行 委 辦 計 畫 之 實 ， 從

未 詳 審 計 畫 ， 妥 作 規 範 ， 並 簽 訂 委 託 契 約 ， 更 以 南 向 計 畫 係 捐 助 款 項 ， 而 擅 自 免 提 計 畫

， 免 辦 理 保 留 經 費 ， 恣 意 勻 支 流 用 ； 復 未 依 規 定 程 序 ， 恣 意 要 求 國 合 會 列 支 與 南 向 計 畫

無 關 之 支 出 ， 縱 容 國 合 會 列 支 與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計 達 一 千 三 百 餘 萬 元 ， 支 用 浮 濫 無 度 ；

該 會 歷 來 更 從 未 就 南 向 計 畫 之 帳 務 及 其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予 以 查 核 及 管 考 ， 對 國 合 會 浮 濫 支

出 ， 消 化 預 算 ， 確 有 監 督 未 周 之 情 事 ； 部 分 主 管 核 批 公 文 散 漫 ， 公 文 管 理 機 制 ， 顯 未 落

實 等 均 涉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

 
提 案 委 員 ：  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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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、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要 求 國 合 會 列 支 與 南 向 計 畫 無 關 之 支 出 情 形 一 覽 表  

附 表 二 、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台 灣 省 水 產 詴 驗 所 行 政 管 理 維 護 費 餘 款 逕 分 配 予 員 工 支 領 情 形

一 覽 表  

附 表 三 、  中 華 民 國 農 民 團 體 幹 部 聯 合 訓 練 協 會 支 用 於 與 訓 練 計 畫 無 關 費 用 情 形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四 、  八 十 五 至 九 十 年 度 核 定 南 向 計 畫 說 明 書 未 明 列 之 支 出 項 目 一 覽 表  

附 表 五 、  八 十 五 至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內 聘 講 師 溢 領 鐘 點 費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六 、  八 十 五 至 九 十 年 度 核 定 南 向 計 畫 說 明 書 未 明 列 之 國 外 出 差 項 目 一 覽 表  

附 表 七 、 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購 置 資 產 一 覽 表 （ 單 位 別 ）  

附 表 八 、 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合 作 發 展 基 金 會 執 行 南 向 計 畫 購 置 資 產 一 覽 表 （ 年 度 別 ）  

附 表 九 、  八 十 五 至 九 十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收 支 情 形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十 、 八 十 五 至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審 查 撥 款 情 形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十 一 、 八 十 五 至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南 向 計 畫 經 費 不 合 規 定 支 出 金 額 年 度 別 分 析

一 覽 表  

 


